
关于在全国森林培育学科评选 

“沈国舫森林培育奖励基金”的通知 

 

全国各森林培育学科单位： 

沈国舫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林学家、林业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现代森

林培育学的主要创建者和学科带头人，在我国森林培育、生态建设等领域开展了大

量开创性工作，对我国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加快全国森林培育

学科发展步伐，提高该学科青年人才队伍建设及研究生培养质量，北京林业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浙江林学院、四川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广西

大学、中国林科院、吉林森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涉林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个

人发起设立“沈国舫森林培育基金”。截止 2023 年，已有 69 名优秀研究生和 15 名

青年骨干教师获得奖励。现将 2024 年评选工作布置如下： 

一、评选办法 

见附件 1：《沈国舫森林培育奖励基金奖励办法》。 

二、评奖范围、奖励名额、奖励金额 

本次评选面向全国涉林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森林培育学科青年骨干和在读研

究生；本次全国奖励名额共 7名，原则上奖励青年骨干 2名、研究生 5名，其中分

别评出博士 4人，硕士 1人。 

奖励金额为每人 1万元整（税前），包含粤港澳基金出资 2万元，主要资助给

曾在北林学习工作的教师、科研骨干和研究生。 

每单位推荐森林培育学科优秀青年骨干 1名、在校研究生 1-2 名。 

三、奖励条件 

1、基本条件 

热爱祖国，热爱森林培育事业，思想品德优秀，遵纪守法。 

2、奖项条件 

（1）优秀青年骨干 

在国内高校、科研院所从事森林培育领域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正式受聘

中级以上职称；申报当年 1月 1日不超过 40周岁，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能够

在一线踏实工作，勇于进取，具有良好的事业心和协作精神；在学科教学、科研

领域取得同行公认的显著成绩。 

（2）优秀研究生 



应为本学科在校硕士、博士研究生，在职研究生只能参评“优秀青年骨

干”；入学成绩优秀；学习成绩优良；吃苦耐劳，专注科学研究；有重要科研成

果；热心学科建设工作，有团结协作精神。 

（3）特别奖 

在某些特殊领域为森林培育学科发展作出特殊贡献或带来荣誉。 

为扩大奖励范围与效果，原则上每人只能获得以上三类奖励共计一次，不分

年度。 

四、评审程序及时间安排 

1、9 月 6日～22日    各单位组织申请，并根据奖励办法及名额限制进行

初选，将初选人员材料上报沈国舫森林培育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9 月 23日～10 月 8 日    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审核材料，组织专家委

员会评审，确定入选名单； 

3、10 月 9日～11日    入选名单公示； 

4、10 月 12日～15日   基金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委员会对公示异议进行处

理，最终确定名单； 

5、后续本年度森林培育学科年会上举行颁奖仪式，另行通知。 

五、材料上报及联系人 

1、各单位初选候选人需认真、如实填写《沈国舫森林培育奖励基金申请

表》（附件 2（青年教师、科研骨干）、附件 3（研究生）），注意所有填写的教

学、科研业务成果、获得的奖励和荣誉等代表性成果截至 2024 年 8月 31日。 

2、本着提高效率、厉行节约的原则，本次评选所有材料均只接受电子版或

扫描件，其中申请表需要加盖单位红章并扫描为 PDF 文件，文章、证书等成果证

明材料均需提供 PDF 电子版文件；电子邮件名称格式为“沈国舫基金+单位名称+

姓名”。 

 

 

 


